附件2
省级数字经济创新型主体入库申报书
主体类型：□独立法人企业
              □非独立法人主体
数创领域：□数字技术场景应用创新（□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场景□数字能源应用场景□行业数智化应用场景）
□数字经济新业态创新（□数据产业□平台经济□微短剧）
    主体名称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
    依托单位（仅非独立法人主体填写）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

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独立法人企业情况表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本
	

	企业类型
	□国有（□央企  □省属  □市属）  □合资  □民营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所属行业大类

	代码及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细分领域

	代码及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二、经济效益指标

	重要指标
	2024年
	2025年


	营业收入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万元

	主营业务收入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万元

	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
	            %
	            %

	利润总额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万元

	净利润总额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万元

	净利润增长率
	            %
	            %

	资产总额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 万元

	负债总额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 万元

	资产负债率
	             %
	             %

	上缴税金
	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 万元

	从业人数
	            人
	             人

	其中：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
	            人
	             人

	三、创新能力

	重要指标
	2024年
	2025年

	研发费用总额
	 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 万元

	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
	             %
	              %

	研发人员数量
	             人
	              人

	研发团队建设
	包括数创主体核心团队构成、团队中技术研发人员等核心创新人才履历等。（与省外创新资源结对合作的，应含对应团队力量情况）

	拥有经认定的研发机构级别
	□国家级    □省级    □市级    □市级以下

	获得相关部门认定的省级及以上行业相关资格认证（有效期内）
	□国家级小巨人 □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 □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 □省级专精特新 □高新技术企业  □科技型中小企业  □创新型中小企业  □高新技术企业  □创新型中小企业  □重点实验室  □工程研究中心  □企业技术中心  □技术创新中心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	数字技术创新
	拥有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数字技术领域Ⅰ类知识产权数量
	             项

	
	其他证明材料
	

	典型案例
	包括主体已实施的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项目或典型案例（不少于3项），介绍项目采用的核心技术、解决的问题，以及项目或案例取得的成果与社会效益等情况。所列项目或案例应与主体申报的领域相符合。



	四、企业简介

	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:

一、企业经营管理概况，涵盖企业所从事的细分领域，专注细分领域时间，企业在从事细分领域的地位，企业经营战略，股权结构、管理团队等。

二、企业主营产品情况，如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并将其成功转化为业务价值情况，产品在相关产业链中的位置及地位，产品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，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及与之对比情况，产品主要技术及关键性能指标、能耗指标及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对比情况，知识产权积累和运用情况，参与或主导相关产品领域国际国内相关技术、管理等标准的制定情况等。

（不超过2000字，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）



	五、获得荣誉

	包括但不限于主体已取得的知识产权类成果（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数据知识产权、商标等）、技术与产品成果（标准、数据产品、解决方案等），以及行业奖项与资质成果等荣誉。相关成果荣誉应与主体申报的领域相符合。

	六、下一步工作

	围绕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要素，以数字技术创新、应用场景创新、数据价值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要求，聚焦数字技术场景应用创新、数字经济新业态创新拟开展的创新平台建设、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情况。主要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聚焦的突出问题、项目建设预期实现的目标、项目建设相关市场分析、项目总体架构、项目技术路线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、项目对算力和数据的需求及当前满足情况、项目建设周期及投入计划等。

	企业审核人
	(必填)
	审核人电话

（手机）
	(必填)


非独立法人主体情况表
	一、主体基本情况

	主体名称
	
	依托单位
	

	依托单位类型
	□省内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  □省内传统行业头部企业  □省外数字经济创新主体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传真
	
	邮箱
	

	情况简介
	概述主体在晋开展数字经济创新活动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所研究的细分领域，主营产品（服务）情况，研发创新基本情况等）

	二、团队基本信息

	团队组建时间
	    年    月 （需提供团队长期合作佐证材料）
	合作周期
	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

	团队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团队建设情况
	包括核心团队构成、团队中技术研发人员等核心创新人才履历等。（与省外创新资源结对合作的，应含对应团队力量情况）

	三、创新能力

	知识产权情况
	发明专利    项（高价值    项）、实用新型专利    项、软件著作权    项、其他    项（需附证书复印件，加盖依托单位公章）

	数字技术创新
	结合研究领域，说明技术优势、前沿度及创新性。

	已完成创新成果
	列举技术成果、产品等，说明成果价值及应用情况。

	已有典型案例
	包括主体已实施的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项目或典型案例（不少于3项），介绍项目采用的核心技术、解决的问题，以及项目或案例取得的成果与社会效益等情况。所列项目或案例应与主体申报的领域相符合。



	四、获得荣誉

	包括但不限于团队已获得的认定或表彰、行业创新奖项与资质成果等荣誉。相关成果荣誉应与主体申报的领域相符合，需提供佐证材料。



	五、下一步工作

	围绕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要素，以数字技术创新、应用场景创新、数据价值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要求，聚焦数字技术场景应用创新、数字经济新业态创新拟开展的创新平台建设、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情况。主要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聚焦的突出问题、项目建设预期实现的目标、项目建设相关市场分析、项目总体架构、项目技术路线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、项目对算力和数据的需求及当前满足情况、项目建设周期及投入计划等。


佐证材料说明：
为切实减轻主体申报负担，本次遴选不强制要求主体申报阶段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但主体须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获选入库的数创主体须在入库后及时补齐提交相关材料。具体材料如下：

1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仅独立法人企业提供）。
2.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5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（仅独立法人企业提供，如尚未获得2025年审计报告，可提供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，并在材料审核期间补充提交2025年审计报告，且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不得与审计报告存在重大差异）。
3.主体获得相关荣誉印证材料、开展相关项目或案例建设印证材料等。
� “行业大类”按照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（2021）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33号）的大类行业填写2位数代码及名称。


� “细分领域”按照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（2021）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33号）的中类（小类）填写4位数（6位数）代码及类别名称。


�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审计报告（如截至申报日尚未获得2025年审计报告，可提供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，并在材料审核期间补充提交2025年审计报告，且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不得与审计报告存在重大差异）。







